99學年度臺北市國小學生視力保健徵文比賽參加辦法

1、 目的：藉由視力保健徵文比賽及相關宣導活動，以提升學生及家長對

           於視力保健之知能。建立學生對於視力保健之認知，並落實於

           日常生活中。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  

三、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學生，分低、中、高年級組。

四、 徵文主題：參賽者應以「視力保健」為發想主題，自由敘寫文章。

五、 徵文期限：99年9月6日（一）起至99年9月30日（四），以郵戳
               為憑。
六、徵文方式：

  （一）字數：低年級組400字以內（含標點符號）；中年級組600字內（含        標點符號）；高年級組800字內（含標點符號）。
  （二）書寫方式：以中文用原子筆（不得用鉛筆）書寫於400或600字        之稿紙；或以電腦繕打並列印於A4紙張。作品上不得書寫姓名、學校及年級，相關個人資料請在報名表填寫清楚；主辦單位收件後即依序編號，再交評審委員評選。    
  （三）內容：作品紙本須送一式三份，信封上並請註明「視力保健徵文              比賽」。

七、收件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郵寄地址為106北市大安區              基隆路4段41巷68弄2號 公館國民小學訓導處黎育玲組長收），請以郵寄掛號或採教育局聯絡箱交換的方式，郵寄以郵戳為憑送件報名。公館國民小學於10月1日（五）9:00~12:00派員於教育局公文交換中心等候收件。電話：（02）273517347*221 或220 。

八、評審方式：
  （一）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教師組成評審團進行作品評選。

  （二）評選向度：文章結構占30%、邏輯思考表達感情占30%、統整能力、                 可讀性及流暢度占30％、標點符號、錯別字占10%。
九、獎勵方式：
  （一）低、中、高年級組各錄取特優3名：圖書禮券1,000元、獎狀乙                                        幀。低、中、高年級組各錄取優等4名：圖書禮券600元，獎狀乙                                        幀。低、中、高年級組各錄取佳作5名：圖書禮券400元，獎狀乙                                        幀。
  （二）作品品質未達水準者，獎項、人數得以從缺。
  （三）得獎名單除將公告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教育局網站及公館國小網站，另由公館國小函知得獎人之就讀學校。得獎者之指導老師得依相關規定從優敘獎。
  （四）凡得獎項之文章，將於10月下旬於本市舉辦之護眼小天使誓師大
        會公開表揚頒獎，並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教育局網站公告。
十、參賽注意事項：
  （一）每人限投稿1篇，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請自留影
        本。徵文作品上書寫姓名或未附報名表或個人資料不全者，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二）得獎作品之參賽者須同意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主辦單位、協辦
        單位與作品參賽作者所共同所有。本作品參賽作者同意主辦單
        位、協辦單位對於本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擁有專屬無償使用權，得
        公開展示、重製、編輯、推廣、公佈、發行和以其他合作方式利
        用本作品內容，以及行使其他法定著作財產權所包括之權利，並
        視需要得請參賽者無償配合修改。

  （三）若參賽作品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專利權，經有關機
        關處罰確定者，將追回獎品及獎狀。參賽作品若涉及違法，由參
        賽者自行負責。

  （四）參賽者不得運用已獲獎之同一作品投稿本次甄選活動，亦不得於
        本活動期間同時參加其他競賽，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五）作品繳交期限截止後，參賽者不得再新增、刪除、或修改。

  （六）參賽作品及附件資料請以掛號方式郵寄，報名以郵戳日期為憑。
        郵寄過程、費用及寄件後確認事項由參賽者自行負擔與處理。參
        賽作品若因郵寄過程遭毀損，參賽者自行負責。

  （七）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公平、公正、公開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
        得有異議。

  （八）凡報名參賽者視為認同本辦法的內容與規定，主辦單位與承辦單
        位保有修改之權利，得另行補充並公佈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最新活動公告中，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更改內容或辦法，將以網站公告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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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填妥本表後併作品紙本一式三份（二者用迴紋針繫上），信
  封上並請註明「視力保健徵文比賽」。
2.每人限投稿1篇，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請自
  留影本。徵文作品上書寫姓名或未附報名表或個人資料不全
  者，協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3.得獎作品之參賽者須同意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與作品參賽作者所共同所有。若參賽作品經人檢舉
  或告發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專利權，經有關機關處罰確定者，
  將追回獎品及獎狀。參賽作品若涉及違法，由參賽者自行負
  責。

4.凡報名參賽者視為認同本實施計畫的內容與規定主辦單位與
  承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得另行補充並公佈於「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及「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學校之最新活
  動公告中，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更改內容或辦法，將以網
  站公告為依據。


   就讀學校承辦單位:                         校長:                                              
   中   華   民   國     99      年    9     月            日


















